
1

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关于
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

工作有关事项的通知
安监总厅管三〔2016〕111 号

各省、自治区、直辖市及新疆生产建设兵团安全生产监督管理局：

为贯彻落实《安全生产法》，更好推动危险化学品企业落实安全

生产主体责任，做好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工作，

根据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印发的《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

评审标准》（安监总管三〔2011〕93 号）和《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

评审工作管理办法（试行）》（安监总办〔2014〕49 号），现将危

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工作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关于评审程序

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以危险化学品从业单

位自主创建为主，程序包括自评、申请、评审、公告、颁发证书和牌

匾。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在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时，可以依据危

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标准化相关要求及标准对本单位安全生产条件及

安全管理现状进行诊断，有针对性地开展安全生产标准化建设。

二、关于评审人员

(一)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化学品登记中心依据职责，开展危险化学

品安全生产标准化体系建设相关技术支持工作，制定评审人员培训大

纲，编制培训教材，指导各地区评审组织单位开展评审人员培训。

（二）承担评审工作的评审人员应具备以下条件：

1.具有国民教育化学、化工工艺、机械、仪表自动化、电气、职

业安全健康等与企业安全生产相关的专业大专（含）以上学历或工程

类化工、石油化工等相关专业中级（含）以上技术职称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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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.从事危险化学品或化工行业安全相关的技术或管理等工作 3

年以上。

3.经统一考核,取得评审人员培训合格证书。

4.录入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信息管理系统。

（三）评审人员应定期（原则上每 3 年一次）参加危险化学品从

业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人员培训，及时更新、掌握评审工作有关

要求。

（四）评审人员应每年至少参与完成对 2个企业的安全生产标准

化评审或诊断工作，且应客观公正，依法保守企业的商业秘密和有关

评审工作信息。

（五）评审人员有下列行为之一的，其培训合格证书由原发证单

位注销并公告：

1.隐瞒真实情况，故意出具虚假证明、报告；

2.未按规定办理换证；

3.允许他人以本人名义开展评审工作或参与安全生产标准化工

作诊断等咨询服务；

4.因工作失误，造成事故或重大经济损失；

5.利用工作之便，索贿、受贿或牟取不正当利益；

6.其他违法、违规行为。

三、关于现场评审

（一）评审工作应在收到评审通知之日起 3 个月内完成(不含企

业整改时间)。

（二）评审单位应根据企业规模及工艺成立评审工作组，指定评

审组组长。评审工作组成员应按照评审计划和任务分工实施评审，专

家不得单独承担评审任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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评审工作组至少由 2名评审人员组成，可聘请专家提供技术支撑。

（三）评审单位应如实记录评审工作，评审记录应详实、准确、

全面。

（四）评审工作组完成评审后，应编写评审报告。参加评审的评

审组成员应在评审报告上签字。评审报告经评审单位负责人审批，并

在完成评审后 1 个月内提交相应的评审组织单位。

评审工作组应将否决项与扣分项清单和整改要求反馈给企业，由

企业整改，并由评审单位现场核实。

（五）评审计分方法。

1.每个 A 级要素满分为 100 分，各个 A级要素的评审得分乘以相

应的权重系数（见附件），然后相加得到评审总分值。评审满分为

100 分，计算方法如下：

式中： —总分值；

—权重系数；

i—各 A 级要素得分值；

n—A 级要素的数量（1≤n≤12）。

2.当企业不涉及相关 B 级要素时为缺项，按零分计。A级要素得

分值折算方法如下：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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式中： —A级要素实得分值；

—扣除缺项后的要素满分值。

3.每个 B 级要素分值扣完为止。

4.申请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化一级、二级、三级的

企业评审得分均应在 80分（含）以上，且每个 A级要素评审得分均

应在 60分（含）以上。

（六）评审单位应将评审资料存档，包括技术服务合同、评审通

知、评审计划、评审记录、否决项与扣分项清单、评审报告、现场核

实材料、企业申请资料等。

四、有关要求

为推动通过评审的危险化学品安全生产标准化企业持续改进、不

断强化安全生产工作，评审组织单位每年应按照不低于 20%的比例组

织抽查。抽查内容应覆盖企业适用的安全生产标准化所有要素，且覆

盖企业半数以上的管理部门和生产现场。

各地区要严格按照《企业安全生产标准化评审工作管理办法（试

行）》和本通知要求，积极推进危险化学品从业单位安全生产标准建

设，不断提升安全生产标准化工作质量和水平，持续夯实企业安全生

产基础，加快提高安全保障能力，有效防范和遏制危险化学品安全事

故。

附件：A 级要素权重系数

国家安全监管总局办公厅

2016 年 10 月 21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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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：

A 级要素权重系数

序号 A级要素 权重系数（Ki）

1 法律、法规和标准 0.05

2 机构和职责 0.06

3 风险管理 0.12

4 管理制度 0.05

5 培训教育 0.10

6 生产设施及工艺安全 0.20

7 作业安全 0.15

8 职业健康 0.05

9 危险化学品管理 0.05

10 事故与应急 0.06

11 检查与自评 0.06

12 本地区的要求 0.05


